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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12】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D12 

項目名稱 加班申請與費用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申請單位、人事單位、主計單位、出納管理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申請單位 

一、加班申請 

(一)申請作業 

1.一般加班：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依實際業務需要

經單位主管指派或主動申請延長工作者，應事先至

差勤系統完成填報加班申請登錄，於加班申請敘明

事由及起訖時間，並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

班。臨時延長工作者，除緊急或特殊原外最遲於加

班當日下班前，應辦理完成申請登錄作業。 

2.專案加班：確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

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

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

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時，應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後始得專案加班 

3.加班申請應確為趕辦具有時間性重要業務，並依業

務需要從嚴審核。 

(二)加班因故未及於事前申請，最遲應於3日內至人事線上

差勤系統補正相關程序。未經事前線上申請加班，除

因特殊情形於事後專案簽奉核准者外，視為不同意加

班。 

(三)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或簽到(退)紀錄，如特殊原因

無法刷卡或簽到(退)者，應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四)依本校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規定，辦公時間為

每週上班5天，週一至週五每天8小時原則共計40小

時，並採彈性上班制，中午12時30分至13時30分列為

寒暑休計算之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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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班時數限制 

(一)非適用勞基法職員 

1.每人每日一般加班以不超過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60

小時為限。 

2.機關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

務，或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或為應季

節性、週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

長工作，得申請專案加班，每人每月以不超過60小時為

上限，如仍不足以因應業務實際需要時得超過60小時，

上開專案加班均需依限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或同意。 

(二)適用勞基法職員 

1.勞工每週7日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

息日。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

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依工作規則規定另案簽准實施之特殊班表者，

其延長工時及加班費，亦同。 

三、加班費請領限制 

(一)加班費支給時數上限 

1.一般加班費： 

(1)非適用勞基法職員：每人上班日不超過4小時，

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8小時，每月不超過20小

時。 

(2)適用勞基法職員：每日不可超過12小時，每月加 

班總時數不得超過46小時。 

2.專案加班費：應注意需報經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授

權之所屬機關核准後始得支給。 

(二)對經依規定指派加班，以補休假及支領加班費自行擇

一申領，倘選擇以補休方式辦理者，補休時數以小時

為單位核計，不另支給加班費，並鼓勵非適用勞基法

職員於加班後2年內休畢；適用勞基法職員於加班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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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休畢。 

四、加班費支給 

(一)報支加班費者，應於次月填送加班費印領清冊，並依

規定辦理。 

(二)加班費支給標準：除約用人員可計算至分鐘外，其餘

人員(編制內職員（含未銓敘職員）、技工及工友、專

案助理及專案事務工)加班以每小時為計算單位，未滿

一小時及餘數不足一小時，均不予核計。 

1.編制內職員：非主管人員係按月支薪俸、專業加給2

項；主管人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

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

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3項之總和，除以240為每小

時支給標準。 

2.約用人員：應注意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240為每小時

支給標準。 

3.技工、工友：應注意按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院

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和，除以

240為每小時支給標準，並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

之加成給與。 

(三)上述人員，如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核算其每小時支給數額。 

(四)加班費之支給標準及時數限制依各該身分之規定辦理。 

各單位報領加班費不得浮濫，如有虛報，一經查明，應

予嚴處。 

五、報支加班費時應至請購系統產製出加班費請清冊，並檢附 

差勤系統之加班請領單→經單位主管核定→會核人事室及

主計室→陳核，經校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即可請領核發。 

控制重點 一、申請加班應敘明事由及起迄時間，經單位主管核定後送人

事備查；專案加班應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副知人事室登

錄專案加班，始得申請加班。 

二、公務員加班費之請領每人每日以不超過4小時，每月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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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時為限。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者，依該法規定不超過

46小時。 

三、加班應有刷卡或簽到(退)紀錄，如特殊原因無法刷卡或簽

到 (退)者，應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四、例日及國定假日非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得要求勞

工出勤。 

五、經依規定指派加班，擇補休時數者，以小時為單位核計，

不另支給加班費，鼓勵非適用勞基法職員於加班後2年內休

畢；適用勞基法職員於加班後1年內休畢；屆期未休畢之補

休數，將以加班費結算。 

六、應審核加班時數及依加班態樣審核加班費支給基準或評價

換算基準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七、檢視申請人於差勤系統登錄之加班時數是否已鎖定，以避

免重複申請補休；另核對加班費請領單相關資料是否正

確，並確認加班費清冊所列金額與其請領金額一致。 

法令依據 一、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四、公務人員保障法 

五、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 

六、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七、公務員服務法 

八、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

法 

使用表單 一、加班請示單 

二、加班費清冊(應檢附差勤系統個人加班費請領單)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E030001006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E0300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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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12】作業流程圖 
 

一般加班 

因業務之急迫性及必要性覈實經長官

指派加班或主動提出並經主管核准者 

專案加班 

應事先於人事線上差勤系

統填送加班申請單，經單

位主管核准後方得加班。 

 

專簽奉核可後副知人事室登錄專案

加班，並事先填送加班申請單，經

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得加班 

送人事室錄案備查 

補休假 加班費 

差勤系統使用加班補休

時數登錄假單 

至請購系統產製加班費清冊，並檢附

差勤系統之加班費請領單，送單位主

管核章 

人事室、主計室審核 

陳送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逕送主計室開傳票後，出納組撥付款項 

結束 

各類人員延長工時限制如附錄 

備註： 

因故未及於事前申請加班，最遲應於3日內至人事線上差勤系統補正相關程序，倘

逾3日改送紙本加班請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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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人員延長工時限制一覽表 

一、公務人員服勤實施辦法 

法規條

號 
加班性質 

每日工時

（正常＋加

班）限制 

每月延

長工時

限制 

每3個月

延長工

時限制 

報主管機關規定 

時數上限 
事前報准或

事後備查 

第4條第

1項 

搶救重大災害、

處理緊急或重大

突發事件、辦理

重大專案業務。 

14 80  每日辦公時數

超過14小時或

每月延長辦公

時數超過60小

時 

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報

主管機關備

查 第4條第

1項但書 

急迫必要性，且

人力臨時調度有

困難。 

不受14小時

限制(不得連

續超過3日) 

  

第4條第

1項但書 

辦理特殊重大專

案業務 
  240  

應事前經主

管機關同意 

第4條第

2項 

季節性、週期性

工作 
12 80  

每月延長辦公

時數超過60小

時，以二個月

為限，必要時

得再延長一個

月。 

應事前經主

管機關同意 

 

 

二、勞基法人員工時上限一覽表 

加班性質 每日工時（正常＋加班）限制 每月延長工時限制 

一般 12 30 

專案 1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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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ED12】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加班申請與費用核發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申請加班應敘明事由及起迄時

間，經單位主管核定後，送人事

備查。 
      

二、公務員加班費之請領每人每日以

不超過4小時，每月不超過20小

時為限。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

者，依該法規定不超過46小時。 

      

三、加班應有刷卡或簽到(退)紀錄，

如特殊原因無法刷卡或簽到 (退)

者，應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四、例日及國定假日非因天災、事變

或突發事件，不得要求勞工出

勤。 
      

五、經依規定指派加班，擇補休時數

者，以小時為單位核計，不另支

給加班費，鼓勵非適用勞基法職

員於加班後2年內休畢；適用勞

基法職員於加班後1年內休畢；

屆期未休畢之補休數，將以加班

費結算。 

      

六、應審核加班時數及依加班態樣及

審核加班費支給基準或評價換算

基準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七、檢視申請人之差勤系統裡加班時

數是否已鎖定資料，以防止時數

重複申請於補休，另核對加班費

請領單之相關資料是否正確，並

確認加班費清冊所列金額與其請

領金額一致。 

      

填表人：               複核：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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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
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
「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
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情形等；遇有「部分落
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